
 
建造業議會  

工地安全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進展報告  

 
 
目的  

 
本文件概述 2007 年 12 月 14 日工地安全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討論重

點。出席名單載於附件 A。  

 
討論事項  

 
2. 各成員討論了下列事項：  

 
•  推動私營界別合約採用安全支付計劃；  

•  永久安全設備；  

•  塔式起重機非式專責小組；  

•  地盤車輛及流動機械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摘要報告；  

•  高溫工作安排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摘要報告；  

•  工作安全行為非式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摘要報告；以及  

•  與物業管理公司合作的非正式專責小組  

 
2007 年 10 月 11 日第三次會議提出事項的進展  

 
3. 成員備悉以下事項：  

 
 第  30(a)段  

 
專責小組會要求議會致函政府，建議加強勞工處負責對裝修及維修

工程的高空工作採取執法行動的職員編制，以便應付因樓宇老化及

屋宇署正推展的強制性驗樓計劃而引致的額外工作量；  

 



第  30(b)段  

 
《2007 年建築物（修訂）條例草案》於 2007 年 12 月 5 日提交立法

會審議，以便理順對小型工程的建築物監管制度。現時的目標是在

2008 年年中完成立法程序；  

 
第  30(c)、(d)及(e)段  

 
這些段落所載事項將於隨後的議程項目中討論。  

 
推動私營界別合約採用支付安全計劃  

 
4. 支付安全計劃分別於 1996 年和 2000 年，引入公共工程合約和公共

房屋合約，目的在於透過指定價目的建築工料清單，支付重要的安全措

施（例如提供和更新安全計劃，以及聘用安全主任），以便把安全措施

從競爭性投標剔除。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地產商會）與香港建造商會

（建造商會），在 2005 年 6 月聯合推展安全合作伙伴計劃，以便在私營

界別引入在公營界別行之有效的措施，尤其是支付安全計劃，從而提升

私營界別合約的安全表現。截至 2007 年 7 月底，已有 38 個工地參加計

劃，其中 19 個工地現時正在施工。  

 
5. 支付安全計劃證實確能有效提高工地安全。公共工程合約的意外

率，由 1996 年的每 1  000 名工人 50.3 宗意外，下降至 2006 年的每

1  000 名工人 13.2 宗意外，減幅為 77%。公共房屋合約的意外率，則由  

2000 年的每  1  000 名工人 86 宗，下降至 2006 年的每 1  000 名工人

11.5 宗，減幅為 87%。參與安全合作伙伴計劃的工地，在 2006 年的平

均意外率為每  1  000 名工人  21.26 宗。公共工程合約和公共房屋合約在

2006 年的數字，比起整個行業的整體平均數（即每  1  000 名工人 64.3

宗），低了差不多 5 倍。  

 
6. 由於支付安全計劃行之有效，成員同意應要求議會致函業界持份

者，尤其是發展商、承建商及專業人士，鼓勵他們採用支付安全計劃。

議會會促請香港保險業聯會（保聯）考慮可否在釐訂保費時考慮有關工

程有否採用支付安全計劃，以便為計劃提供財務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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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安全設備  

 
7. 永久安全設備非式專責小組曾考慮各項永久安全設備，以提升在住

宅樓宇外牆進行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安全，並且就吊船、裝備平台及永久

錨固點提交其初步研究結果。  

 
8. 專責小組認為在新建住宅樓宇裝設吊船是可行的，亦可以透過在公

契訂定簡單條文，便可讓個別單位業主所聘用的承建商共用吊船。有關

的資本支出及經常支出，與整體的建造費用和樓宇維修及管理費用相

比，實屬微不足道。安全方面的提升，應足以彌補樓宇天台所減少的可

售樓面面積。專責小組將進一步與業界持份者（包括屋宇署、地產商

會、房屋署及香港房屋協會）討論可否就新建樓宇裝設吊船提出建議。  

 
9. 近年，新建樓宇興起用裝備平台擺放分體式冷氣機的室外機組。不

過，有關政府部門接納作豁免總樓面積的維修平台大小，並不足以容納

室外機組和提供足夠空間在建築物外殼內進行裝修及維修工程。因此，

專責小組建議裝備平台的整體闊度為  950 厘米，當中  350 厘米用作容納

室外機組，500 厘米的無阻礙空間作能源效益之用和進行裝修及維修工

作，另外 100 厘米則用作裝設扶手和周邊擋板。專責小組將與屋宇署、

地政總署、規劃署、機電工程署及勞工處一起探討，可否給予按照本建

議為樓宇提供的維修平台豁免計入總樓面面積。  

 
10. 為安全帶提供安全接駁點的永久錨固點，可以在吊船和裝備平台不

能到達的地方（或樓宇沒有提供吊船和裝備平台的情況）進行裝修和維

修工程。專責小組須進一步考慮錨固點的技術和行政事宜，然後才會就

採用錨固點作出更具體的建議。  

 
11. 基於專責小組的研究結果，屋宇署認為應該推廣使用吊船。由於業

界普遍支持使用永久錨固點，故此屋宇署希望就永久錨固點的設計、建

造和維修擬訂作業指引。不過，為裝備平台而給予豁免總樓面面積時，

必須謹慎行事，因為此舉可能會影響樓宇體積。  

 
12. 另一方面，屋房署認為有關該 3 類安全設備的建議，應容許適當彈

性，因為這些設備未必適合全香港的所有類型樓宇。其中，公共房屋樓

宇便不需要吊船，因為只需為大型裝修及維修工程裝設臨時性質的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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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已足夠。此外，該署亦關注到須斥資聘用曾接受符合《工廠及工業經

營（吊船）規例》規定訓練的工人在吊船進行裝修及維修工程。  

 
13. 成員亦曾探討在現有樓宇設置永久錨定點的可行性，並同意應在新

建樓宇試用這類裝置後才再作研究。  

 
14. 除了先前討論所提出意見外，成員大致同意專責小組所提出的建議

和未來路向。  

 
塔式起重機非正式專責小組  

 
15. 專責小組在 2007 年 11 月 3 日舉行第三次會議，改良有關提升運作

塔式起重機安全方面的建議。專責小組正就建議進行業界諮詢，以便於

2008 年年初向議會提交建議的定案。  

 
16. 勞工處會鼓勵業界遵行建議的改善措施，並向不遵行建議者發出停

工通知書，並會在一年後全面評估有關措施的成效，然後考慮把措施收

錄入《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工作守則》。  

 
地盤車輛及流動機械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摘要報告  

 
17. 專責小組在 2007 年 11 月 20 日舉行第二次會議，商討訂定一套指

引，以應付與地盤車輛及流動流械有關的工地安全問題，並且同意可參

考勞工處發予承建商有關安全問題的通函上開列的安全問題。這些問題

包括設計恰當的地盤布局、進行風險評估、訂定安全工作程序，以及為

地盤車輛及流動機械裝設合適的倒車設施。秘書處將與職業安全健康局

（職安局）探討可否在建議指引中加入有關上述首三項的指示。  

 
18. 關於安全倒車設備，建造商會正蒒選適合裝設閉路電視而且會因而

受惠的地盤車輛和流動機械，並已找出 15 種符合上述準則的地盤車輛和

流動機械，另發現有 7 種屬不適合，有 19 種須作進一步研究。建造商將

完成有關研究，並為裝設閉路電視擬訂技術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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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工作安排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摘要報告  

 
19. 專責小組在 2007 年 11 月 21 日舉行第一次會議，並同意可根據附件

B 所載的概要，擬訂一套高溫工作安全措施的指引，以便就一般安全措

施和特定情況下的措施（例如太陽直接照射下工作）提供指引。專責小

組會嘗試就何時啟動安全措施找尋合適的指標。  

 
工地安全行為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一次會議摘要報告  

 
20. 專責小組在 2007 年 11 月 30 日舉行的第一次會議，包括由香港理工

大學簡介就安全氣候對建築工地安全所進行研究的主要結果，亦有簡介

金門和中華電力根據職安局所研發的方法而實施行為模式安全計劃的經

驗。專責小組總結認為，行為對安全表現有重大影響，並同意可就行為

的影響連同管理層與工人之間的溝通、認同工人對工程推展的貢獻，以

及對職業保障，作進一步探討。房屋署已安排在 2007 年 12 月 20 日進行

地盤視察，以便與工人和分包商討論這些課題。  

 
21. 成員普通同意頒發安全獎項可有助推動安全行為。透過派發餅券、

電影門票及邀請工人的家人參與安全推廣活動，可增大獎勵計劃的效

用。此外，透過教育和培訓推廣安全文化，亦相當重要。就這方面，建

訓局的基本工藝課程和建造業安全督導員課程，均已加入合適的安全內

容。至於專業人員，學士學位課程應就工地安全，培養全面概念。此

外，提醒工人注意不安全行為所引致的嚴重後果，亦有助提高安全意

識。  

 
22. 一名成員提出五常法可有助推廣安全文化，職安局同意在本委員會

下次會議就這課題作出講解。  

 
與物業管理管理公司合作非正式專責小組  

 
23. 經考慮到潛在的法律責任後，香港物業管理公司協會會讓屬下會員

自行決定是否購裝橫向支柱，供個別單位業主所聘用的工人進行裝修及

維修工程時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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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勞工處和香港物管理公司協會在 2004 年引入自願轉介機制，以便緊

密監察裝修及維修工程所涉及的危險工作。為了對該機制注入新動力，

專責小組會製備一份核對清單，協助前線的物業管理人員找出不安全情

況。專責小組已製作年曆卡，印有勞工處的舉報熱線。此外，專責小組

亦計劃印製單張，提高個別業主對安全責任的認識。  

 
進一步行動  

 
25. 成員同意採取下列的進一步行動：  

 
(a) 要求議會致函政府，建議加強勞工處負責對裝修及維修工程的

高空工作採取執法行動的職員編制；  

 
(b) 要求議會致函業界持份者，尤以是發展商、承建商及專業人

士，鼓勵他們參加支付安全計劃；  

 
(c) 議會會促請保聯將考慮可否在釐訂保費時考慮有關工程有否採

用支付安全計劃，以便為計劃提供財務優惠；  

 
(d) 永久安全設備非式專責小組會就上文第 7 至 10 段所載事項，進

一步研究吊船、維修平台及固定錨固點；以及  

 
(e) 職安局將於下次會議就五常法作講解。  

 

 
建造業議會秘書處  

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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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工地安全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2007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2 時 30 分  

美利大廈 1201 號會議室  
 

出席名單  
 
出席者  
 
郭炳江先生  主席  
詹伯樂先生   
蔡鎮華先生   
高贊明教授   
溫冠新先生   
張孝威先生  屋宇署署長  
曾昭群先生  香港機電工程商聯會  
陳迪生先生  香港建築師學會  
彭朗先生  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黃敦義先生  建造業訓練局  
黃君華教授  香港理工大學  
蕭景南先生  香港建築扎鐵商會  
鄧華勝先生  職業安全健康局  
林偉權先生  香港保險業聯會  
余官政先生  香港安全督導員協會  
梁少文先生  屋宇署  
鍾永基先生  發展局  
曹承顯先生  勞工處  
馮宜萱女士  )  
程林桂珍女士  )  房屋署  

 
缺席者  
  
何安誠先生   
關治平先生   
劉智強先生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陳耀東先生  香港建造商會  
吳國群先生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林家泰先生  保險業監理處  
 
列席者  
 
建造業議會秘書處  
 
杜琪鏗先生  發展局總助理秘書長（工務）1 
黃小華先生  發展局助理秘書長（工務）公共工程系統行政 1 
  



附件 B 
 

 
高溫工作指引概要 

 
1. 引言 
 
2. 風險因素及高溫相關的失調 
 
3. 高溫工作  
 

(a) 一般措施 
 

(i) 工作環境 
 

(ii) 工作安排 
 
(iii) 作業－休息循環及冷卻設備 

 
(iv) 定提時供清涼飲用水 

 
(v) 合適衣服 

 
(vi) 工人的健康（包括維持人體的化學平衡） 
 
(vii) 急救程序及設備 

 
(b) 特定情況下的措施 
 

(i) 太陽直接照射情況下工作 
 
(ii) 在有遮蔽但通風差劣或沒有通風的情況下工作 

 
4. 採取高溫工作的有關措施的觸發條件 
 
5. 在合約加入條文強制執行安全措施  
 
6. 酷熱天氣對工作時間表的影響及延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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